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神集团 股票代码

0007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云莎 刘渝灿

电话

028-66616680 028-66616656

传真

028-66616656 028-66616656

电子信箱

zengys@huasungrp.com liuyc@huasungr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

（

元

）

657,809,857.92 580,530,915.88 13.31% 551,511,66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0,062,294.67 33,671,318.83 48.68% 20,841,54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5,940,513.98 26,508,086.43 73.31% 17,331,87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4,850,055.97 -46,435,992.17 -175.05% 59,965,333.2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01 0.0875 48.69% 0.054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01 0.0875 48.69% 0.05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88% 6.61% 2.27% 4.48%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

（

元

）

1,011,815,821.64 911,839,845.50 10.96% 862,323,40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585,446,033.87 545,879,389.56 7.25% 492,269,613.64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3,4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

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50,65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华神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5% 85,259,040

质押

40,460,000

聂富全 境内自然人

2.15% 8,258,513

温刚 境内自然人

0.78% 3,016,100

林松 境内自然人

0.55% 2,115,819

周蕴瑾 境内自然人

0.29% 1,115,400 836,550

陈尚桢 境内自然人

0.28% 1,088,297

厦门恒兴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5% 950,000

孙放 境内自然人

0.23% 889,700

李国良 境内自然人

0.21% 802,112

汪东平 境内自然人

0.21% 801,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周蕴瑾系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余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

。

上述其余股东之间

，

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聂富全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253,700

股

。

林松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05,200

股

。

孙放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39,700

股

。

汪东平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00,000

股

。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公司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目标，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持续深化内部控制规范建设，有效推进

营销、新产品研究及产品二次开发、产品生产及质量等战略目标进程。报告期内，公司深化战略规划管理及其

实施路径的系统梳理，启动了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改革，不断优化公司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公司整体管理水

平、管理效率、盈利能力及创新能力，保障公司决策机制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2013年度，公司顺利达成年

度目标，销售规模持续增长；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增长幅度大幅提升；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得到良好改善，公

司整体竞争能力稳步提升， 并取得了公司自上市以来最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

780.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727.89万元，增长 13.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6.23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 1,639.10万元， 增长 4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85.0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8,

128.60万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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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现场会议

的方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发出，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

人，其中独立董事陈岱松先生委托独立董事张海强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主持。

一、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经营工

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报告。

二、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通过此报告。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三、会议审议了公司独立董事杨向荣先生、张海强先生、陈岱松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四、会议审议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伯建平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

务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通过此报告。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五、会议审议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伯建平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2013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 53,687,786.75 元，加上

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19,612,469.92 元， 减去母公司按本年度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5,368,

778.68元和本年度因实施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使用未分配利润 10,495,650.36 元后， 截止 2013 年

12月 31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 57,435,827.63元，资本公积余额为 69,673,595.31元。

公司致力于为股东创造价值，谋求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综合考量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及公司未来发

展需要，拟定 2013年度的分配预案为：以母公司为主体进行利润分配，按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384,840,513.00股为基数，用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股利 19,242,025.65元，分配后的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 38,193,801.98元留存至下一年度。本次资本

公积不实施转增。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通过此预案。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六、会议审议了公司独立董事张海强先生所作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对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勤勉敬业，严

格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独立、公正、客观地为公司提供外部审计服务。 鉴于此，提请公

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含分、子公司）201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

费用按 45万元 /年执行；并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含分、子公司）2014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按 20万元 /年执行。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通过此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七、会议审议了公司审计总监汤吉英女士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八、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报告及其摘要。 本报告及其摘要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详见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九、会议审议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伯建平先生所作的《关于向农业银行成都金牛支行申请贷款

的议案》。

公司 2013年度在农业银行成都金牛支行获得的 4200 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即将到期。 根据农业

银行成都金牛支行 2014年度对公司的授信情况和公司经营实际需要， 公司拟按期归还上述贷款后，继

续向农业银行成都金牛支行申请上述贷款的续贷，具体贷款方案为：

1、同意公司向农业银行成都金牛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4200万元，期限壹年。

2、由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以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525 万股提供最高额股权质押担保，担保期限

为壹年。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议案。

十、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关于调整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建议股东大会对公司的董事津贴给予适当调整。 标准如

下：

每年给予每位董事津贴 4.8万元（含税），按月发放。

每年给予每位独立董事津贴 6万元（含税），按月发放。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十一、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关于第十届董事会成员提名人选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

会。 经股东单位推荐，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提名周蕴瑾、曾云莎、凌蔚、权可富、汤火箭、谭洪涛、

刘志强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其中汤火箭、谭洪涛、刘志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三名候选人均已通过中国证监会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合格证，本次提名前已征得其本人同意。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将采取

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公示，公示期为三

个交易日，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均可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投资者热线电话、邮箱等方式反馈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

要求，履行董事职务。

经投票表决：

周蕴瑾：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曾云莎：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凌 蔚：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权可富：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汤火箭：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谭洪涛：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刘志强：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十二、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关于召开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赞同 8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议案。

详见《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16）。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及简历

周蕴瑾，女，1974年 5月出生，大学，曾任职于上海华敏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现任四川华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 11154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曾云莎，女，1980 年 11 月出生，硕士，曾任职于上海万盛龙邦实业有限公司、元祖（上海）食品有限公

司、上海长扬投资有限公司。现任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凌蔚，女，1973 年 6 月出生，硕士，经济师，曾任职于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敏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现任上海华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权可富，男，1965 年 5 月出生，大学，曾任职于彭州楠杨小学、敖平中学，曾任成都中医药大学后勤党总

支书记。 现任四川成都中医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汤火箭，男，1975年 3月出生，法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四川省人事厅“专家人才库” 高级专家、四

川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国有资产法律保障协会常务理事、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专家

咨询委员、温江区人大常委会专家咨询委员等。曾任职于都江堰市人民检察院、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四川商

信律师事务所。 现任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律硕士教育中心副主任，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谭洪涛，男，1972年 11月出生，管理学博士、会计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省科技青年联合会理

事、中国会计学会会员、《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 曾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 现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副院长，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志强，男，1981 年 9 月出生，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副教授。 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重庆两江新

区、重庆市司法局律师专家服务团成员；重庆 WTO 事务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服务外包产业咨询专

家委员会委员等。曾任职于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税局、重庆市外经贸委、西南政法大学等单位。 现任重庆

两江新区、重庆市外经贸委、重庆金交所、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行、四联集团、重庆机场、三峡担保、万科重

庆地产、新加坡城市发展集团、香港亿和集团等首席法律顾问，台湾华威国际、以色列英飞尼迪、华岗兴业基

金会首席投资顾问，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业务部主管律师。 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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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九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到会监事占应出席会议监事的 100%，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小筠女士主持。

一、 会议审议了监事会主席刘小筠女士所作的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 3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报告。

二、会议审议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投票表决：赞同 3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报告及其摘要。

三、会议审议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伯建平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

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 3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报告。

四、会议审议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伯建平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经投票表决：赞同 3人，反对 0人 ，弃权 0人。 通过此预案。

五、会议审议了监事会主席刘小筠女士所作的《关于第十届监事会成员提名人选的预案》。

经股东单位推荐，提名刘小筠女士、柴进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另经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辛晓玲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经对上述监事的资格审查，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的有关任职规定。 选举刘小筠女士、柴进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须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职工代表监事辛晓玲女士不需股东大会审议。

经投票表决：赞同 3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预案。

六、会议审议了公司审计总监汤吉英女士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进一步优化调整内部控制组织架构，拓深内控范围，深化内控工作重点，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

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经营管理合法合规，切实保障了公司资产的

安全和完整；2013年度，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况。 《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经投票表决：赞同 3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报告。

以上议案中，第一至第五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小筠，女，1970年 4月出生，大学，曾任职于成都铁路分局广告有限公司、成都华敏置业有限公司，2000

年至 2004年自愿在云南宁蒗从事义务支教、助学、扶贫以及妇女工作。 现任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柴进光，男，1954 年 1 月出生，大专，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师，曾任职于宜宾财政局、宜宾市会计师事务所，

1999年因改制设定四川华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3年创办四川华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2006年创

办四川华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现任上述三家公司董事长、宜宾市工商联合会（商会）常委、四川省国资

委专家组成员，四川省国有企业监事会技术顾问，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上述候选人均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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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决定，公司将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

开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14年 4月 18日上午 10：00

2、会议地点：成都市通惠门路 2号联森酒店四楼大会议室

3、会议议程：

（1）审议《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听取《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审议《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财务报告》；

（5）审议《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审议《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8）审议《关于调整董事津贴的议案》；

（9）审议《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0）审议《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4、出席会议对象

（1） 凡在 2014年 4月 15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及相关媒体记者。

5、会议登记办法

出席会议股东请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17 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持证券帐户及本人身份

证，受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及委托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6、其它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刘渝灿

（3）联系电话：028-66616656� � � �传真：028-66616656

（4）邮政编码：610075

（5）董事会办公室地址：成都市十二桥路 37号新 1号华神大厦 A座 6楼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上接 B5版）

２

、受托管理股权、资产是解决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之间同业问题的最好途径。

３

、受吉林省电煤产量存在巨大缺口的影响，为确保公司电煤稳定供应，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按市场

价格采购霍煤是公司必然选择。 同时可以控制地煤的价格，降低公司燃料的采购成本。

４

、接受远达烟气治理公司对白城发电公司

２×６６０ＭＷ

机组脱硫检修维护及运行。 远达烟气治理公司为

专业化公司， 具备相应资质， 通过公开竞争方式从事过白城发电公司

２×６６０ＭＷ

机组相关设备维护检修工

作，对白城发电公司

２×６６０ＭＷ

机组十分熟悉，有利于公司的安全生产。按市场化价格确定

２０１４

年度机组脱

硫检修维护及运行的合同价格，价格公允。

５

、公司利用中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服务平台，采取委托集中采购方式为公司下属发电公司提供所需基

建物资、生产物资，为降低公司工程造价和采购成本提供了可能，为正常的商业往来，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

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情况，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上述交易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发生，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预计此类交易仍然将持续发生。

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关

联董事在表决该议案时履行了回避义务，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２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专项意见。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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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

存、贷款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此协议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并自动展期）财务公司将为公

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各项业务。

２

、公司与财务公司同受中电投集团控制，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向财务公司出资

１４

，

２８０

万元，

持股比例为

２．８％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

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 贷款业务的议

案》，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方

式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设立于

２００４

年。 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按

４２．５％

比

例控股出资，其余

５７．５％

的出资比例由中电投集团的全资、控股公司共

１４

家单位参股形成，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财务公司主要业务是：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为成员单位提供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及咨询服务；其他经金融

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业务。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财务公司同受中电投控制， 同时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向财务公司出资

１４

，

２８０

万元，占

出资总额的

２．８％

。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各类优质金融服务和支持。 公司通过财务公司资金业务平台，办理公司系统的存

款、贷款、票据等结算业务和融资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在财务公司结算户上存款余额为

３０

，

５４５

万元，贷款余额为

１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预计公司在财务公司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

币，贷款额度不超过

５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利息约

３

亿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双方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

１

、财务公司根据公司需求，向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结算服务、信贷服务、中间业务、设计相关金融服务和

产品和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２

、协议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一年，在有效期满前

３０

天，如任何一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本协议自动展期

一年，上述展期不受次数限制。

３

、合同金额

预计金额为公司存于财务公司存款账户的存款余额应不高于财务公司吸收的全部存款余额的

３０％

。

４

、定价原则

有国家价格，按照国家价格标准执行；无国家价格，则按市场公允价格来确定；如无以上两种标准，则双

方协议定价。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公司在其存款利率按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执行。

公司在其信贷业务的信贷利率及费率在满足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贷款利率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不高于公

司在其他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类同期同档次信贷利率及费率最高水平。

其他金融服务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相关费用。

５

、风险控制措施

风险控制措施为公司存于财务公司存款账户的存款余额应不高于财务公司吸收的全部存款余额的

３０％

；财务公司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金风险，满足财务公司存放资金的安

全额支付需求；在发生可能对公司存款资金带来重大安全隐患事项时，财务公司应于二个工作日内书面通

知公司，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财务公司应针对各项金融服务和产品制定相关风险管理措施

和内控制度，以确保公司的资金和利益安全。

为有效防范风险，维护甲乙双方资金安全，甲乙双方须经书面确认后方能对本协议进行更改。

五、风险评估情况

为尽可能降低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公司委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财务公司的风

险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关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

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 ”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为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

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

２０１３

年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在财务公司结算户上存款余额为

３０

，

５４５

万元，贷款余额为

１３９

，

０００

万

元。

八、上市公司保证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的措施

为保证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公司制定了《公司与中电投财务

公司发生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通过成立存款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款风险报告制度，

及时取得财务公司月度报告和经审计年度报告，分析并出具存款风险评估报告。如出现重大风险，立即启动

应急处置程序，制定方案；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变现财务公司金融资产等方法，确

保公司资金安全。

此外，公司将在存款业务期间，密切关注财务公司运营状况，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外，将通

过不定期办理不同额度的存取款业务，以验证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九、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１

、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

本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双方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３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中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充

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

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 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同意向公司及下属子分

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４

、公司制定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电投财务公司发生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能够

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５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审

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财务公司营业执照；

５

、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

６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2

关于公司受托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1-3号

发电机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统

称：四平合营公司）签署了《委托运行管理合同》，受托管理四平合营公司所属

１

号、

２

号、

３

号机组。

２０１４

年公

司与四平合营公司就继续受托管理四平合营公司所属

１

号、

２

号、

３

号机组，以及以后各年度的“电厂”运行

费、三台机组的部分电量计划转移给四平电厂二期

４

号机组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草签了《委托运行管理

合同之补充协议》。

（二）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董事

９

名。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受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３

台供热发电机组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委托方四平合营公司股权比例为吉林能交总

３５．１％

、外方（长平热电、长平能源、长平电力）

４５％

、吉电股

份

１９．９％

。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四平合营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标的资产的历史经营情况

四平合营公司近两年经营情况，

２０１２

年发电量为

９４０１９

万千瓦时，售电量为

８３１７１

万千瓦时，售热量为

３００．２０

万吉焦，主营业务收入为

５４２７７．１７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７１０７．３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５３１２．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发电量为

９３７３３

万千瓦时，售电量为

８２６３６

万千瓦时，售热量为

３００．６３

万吉焦，主营业务收入

为

５３７７５．２６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７３４１．２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５４８９．２０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为进一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充分发挥公司在四平地区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四、关联交易的可行性

１

、由于四平合营公司与公司所属四平第一热电公司相邻，公司接受该项委托后，在人员、物资调配、燃

料统筹采购等方面可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效降低成本。

２

、四平合营公司所有的

３

台机组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有《长期供购电协议》，在目前吉林省发电利

用小时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其机组可保证每年不低于

４５００

小时的基本电量。 同时，四平合营公司

３

台机组

电价水平（

１

、

２

号机

０．６４６３

元

／

千瓦时、

３

号机

０．６４８

元

／

千瓦时、脱硫电价

０．０１３

元

／

千瓦时）远高于吉林省平均

标杆电价

０．３８４４

元

／

千瓦时。 拨付给公司的运行管理费用按基本电量每度电为

０．４１０８

元

／

千瓦时，可以满足

公司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１

号、

２

号、

３

号机组的需要。

３

、在不影响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中约定的上网电量及供热量前提下，四平合营公司原则上同意将其机组

在非采暖期的部分电量计划转移给四平第一热电公司机组，可为公司增加收益。

４

、目前四平市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期，冬季采暖供热需求逐年大幅增加，现供热面积为

１１００

万平方米。

四平合营公司目前每年

３００

万吉焦的供热量，远远不能满足四平市供热市场的需要。 不会对公司所属四平

第一热电公司（

３５

万千瓦等级机组）供热市场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按照

２０１４

年四平合营公司

１

号、

２

号、

３

号机组运行方式，参照

２０１３

年度运行、检修维护、脱硫系统等

实际发生费用，按市场化原则确定

２０１４

年四平合营公司

１

号、

２

号、

３

号机组，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价格。

六、交易的主要内容

在原有《委托运行管理合同》基础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内容如下：

１

、运行费的结算单价：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四平合营公司支付公司运行费用按基

本电量每度电人民币

０．４１０８

元

／

千瓦时； 其他电量按四平合营公司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就该些上网电量

结算的上网电费电价的

９０％

支付；售热量按人民币

２１．５６３８

元

／

吉焦支付。

２

、与电厂管理、运行和维修有关的支出和费用：运行费在满足

４５００

小时基本电量及

３００

万吉焦供热量

的前提下，包括：运行所需的燃料及相关费用；为管理、运行、维修直接聘用的运行方雇员的工资、福利和其

他相关费用；管理、运行、保养、维修和大修费用；一切有关运行、维修、试验、校验或管理的其他费用及开支

等。

３

、在不影响“原合同”及“补充协议”关于上网电量及供热量的约定的前提下，四平合营公司原则上同意

将其机组在非采暖期的部分电量计划转移给四平第一热电公司机组，但所有转移电量结算价格应为合同所

规定的运行费的结算单价减去脱硫电费单价。

４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预计关联交易额度在

１２

亿元以内，每年

４

亿元。

七、关联方介绍

１

、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设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注册

资本金

４．６

亿港元，合作经营期

２１

年

３

个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合作经营期满。合营期满后，全部资产归中方股

东所有。

目前股权比例为吉林能交总

３５．１％

、长平热电（长江基建全资子公司—长平热电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

、吉

电股份

１９．９％

。 吉林能交总为公司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６

第一款“因与上市或

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

１０．１．３

条

或者

１０．１．５

条规定情况之一的；”规定。 公司与四平合营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双方签署的《委托运行管理合

同》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

３５

，

７０８．００ ２３

，

０１１．００ ９

，

５７７．００ １

，

２８３．００

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

１

台

５

万千瓦供热发电机组，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署《长期供

购电协议》， 约定年基本电量不低于

４５００

小时， 目前电价

０．６４６３

元

／

千瓦时 （不含脱硫电价

０．０１３

元

／

千瓦

时）。

２

、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设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注册

资本金

４．６

亿港元，合作经营期

２１

年

３

个月，至

２０１９

年合作经营期满。合营期满后，全部资产归中方股东所

有。

目前股权比例为吉林能交总

３５．１％

、长平能源（长江基建全资子公司—长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

、公

司

１９．９％

。 吉林能交总为公司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６

第一款“因与上市或者其

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

１０．１．３

条或者

１０．１．５

条规定情况之一的；”规定。 公司与四平合营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双方签署的《委托运行管理合同》及

《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

２２

，

２７３．００ ２１

，

７５４．００ ９

，

５７６．００ １

，

１４３．００

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

１

台

５

万千瓦供热发电机组，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署《长期供

购电协议》， 约定年基本电量不低于

４５００

小时， 目前电价

０．６４６３

元

／

千瓦时 （不含脱硫电价

０．０１３

元

／

千瓦

时）。

３

、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设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注册

资本金

６．９

亿港元，合作经营期

２１

年

３

个月，至

２０１９

年合作经营期满。合营期满后，全部资产归中方股东所

有。

目前股权比例为吉林能交总

３５．１％

、长平电力（长江基建全资子公司—长平电力有限公司）

４５％

、公司

１９．９％

。 吉林能交总为公司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６

第一款“因与上市或者其关

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

１０．１．３

条或者

１０．１．５

条规定情况之一的；”规定。 公司与四平合营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双方签署的《委托运行管理合同》及

《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

４３

，

５２５．００ ３１

，

８４６．００ ３４

，

６２１．００ ３

，

０６２．００

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

１

台

１０

万千瓦供热发电机组，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署《长期供

购电协议》，约定年基本电量不低于

４５００

小时，目前电价

０．６４８

元

／

千瓦时（不含脱硫电价

０．０１３

元

／

千瓦时）。

八、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受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３

台供热发电机组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对公司影响及存在风险

１

、委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１

号、

２

号、

３

号机组，可综合利用公司在四平地区的资源，发挥协同效

应，降低各项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效益，对公司的经营将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２

、目前，发电燃料采购成本占经营成本的

７０％

以上，如燃料价格继续大幅攀升，对公司委托运营管理将

产生较大影响；如人工成本的不断增加，也将对公司委托运营管理产生一定的成本压力。

３

、如公司运行管理不到位，致使四平合营公司

１

号、

２

号、

３

号年度基本电量未能达到

４５００

小时，供热

量未能达到

３００

万吉焦，公司需按《委托运行管理合同》对四平合营公司予以相应补偿。

十、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专项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宜事前告知了我们，同时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

了必要的沟通后，获得了我们的认可，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上述关联交易既可以在人员、物资调配、燃料统筹采购等

方面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有效降低成本，又可解决与公司四平第一热电公司同业竞争问题。公司受托管理管

理方的资产为正常的商业往来，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没有构成

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十一、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董事专项意见

４

、四平合营公司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订的长期供购电合同

５

、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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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甘肃高台 50 兆瓦并网

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基本情况

为加快推进公司北稳西征南扩的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公司控股公司—甘肃中电投吉能新能源有限

公司拟投资建设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高崖子滩

５０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２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甘发改能源函【

２０１３

】

５

号）《关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开展高台县高崖

子滩

５０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前期工作的复函》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甘肃高台

５０

兆瓦并

网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４

、尚需批准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取得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文件；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二、甘肃中电投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北水桥街

１７９

号张运司驾校办公楼

６

楼

注册资金：

１０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２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９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经营范围（主营）：光伏电站的筹建，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技术咨询服务。

甘肃中电投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为：

２０１３

年末， 资产总额

３．５７

亿元； 负债总额

３．０５

亿

元；所有者权益

０．５２

亿元。

甘肃中电投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方：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持有

４８．１５％

股权；吉林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

５１．８５％

股份。

甘肃中电投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最高权利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吉林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委派

３

人，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委派

２

人，董事长由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委派，总经理由董事

会聘任。

三、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可行性：

（

１

）本工程建在甘肃省中部的张掖市高台县境内，场址位于张掖市高台县西南约

３０ｋｍ

处的高崖子滩区

域，海拔高度在

１５２０

米

－１５６０

米之间，占地面积约为

１．５７

平方公里，工程场址土地性质为国有未利用荒地，

属干旱荒漠地带。 地形较为平缓、开阔，局部略有起伏，距离连霍高速

Ｇ３０

不到

２ｋｍ

，交通较为便利，运输方

便。 适宜建设大型光伏电站。

（

２

）太阳能资源丰富

高台县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属大陆性荒漠草原气候。 该地区四季云量少，晴天多，光照充足，

辐射强度高，辐射量大，非常适宜建设光伏电站，为甘肃省年太阳辐射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年均日照时数

３１１０．５

小时，太阳能辐射值

６１２９．９６

兆焦

／

平方米。

（

３

）电网接入条件较好

高台光伏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已通过甘肃省电力公司审查。本项目接入系统拟采用一回

１１０

千伏架空线

路至高台县

３３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伏侧，线路长度约

１４

公里，电网接入条件较好。

综上所述，本项目外部条件充分可靠。

２

、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

１

）投资估算

本期工程静态投资

４６９３５．８９

万元，动态总投资

４８１５９．５９

万元，单位千瓦静态投资

９２５４

元

／

千瓦，单位千

瓦动态投资

９４９６

元

／

千瓦。 投资水平是合理的。

（

２

）资金来源

项目投资资金由甘肃中电投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出资，按银行贷款或资本市场融资考虑。 银行贷款利

率按

６．５５％

计算，贷款偿还期为

１５

年，按本息等额方式还款。

（

３

）效益分析

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

］

１６３８

号），本项目按标杆上网电价

０．９０

元

／

千瓦时（含税），项目运行期

２５

年内的年平均发电量为

７３２９．９３

万千瓦

时，年利用小时数为

１４４５．３２

小时测算，投资回收期为

９．６６

年，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９．３４％

，资本

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１５．３７％

。 项目盈利能力较好。

３

、甘肃中电投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

５０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

经营管理。 负责甘肃省张掖区域未来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运行管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１

、有利于公司产业结构的调整

投资甘肃高台光伏电项目，将加大公司清洁能源的份额，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从而提升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 若本次投资完成，公司光伏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１４

万千瓦。

２

、有利于增加公司盈利能力

本项目按标杆上网电价

０．９０

元

／

千瓦时（含税），项目运行期

２５

年内的年平均发电量为

７３２９．９３

万千瓦

时，年利用小时数为

１４４５．３２

小时测算，投资回收期为

９．６６

年，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９．３４％

，资本

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１５．３７％

。 项目盈利能力较好。

３

、符合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能源产业发展方向

近几年，光伏发电已由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过渡，并在向并网发电的方向发展。 本工程选址在甘肃省，

是国家新能源政策鼓励扶持地区。 符合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定和吉电股份发展战略。

（二）存在的风险

项目核准开工建设和配套电网建设同步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１

、符合公司北稳西征南扩的新能源发展战略在西北区域的实施。

２

、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从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若本次投资完成，公司光伏电装机容量将达

到

１４

万千瓦。

３

、甘肃高台县气候干燥，降雨稀少，蒸发量大，光照充足，太阳辐射强。 年太阳辐射总量在

６１７４．７４ＭＪ／

ｍ２

，年日照小时数

３０７７

小时，该地区属于太阳辐射高值区，太阳能资源较丰富，适宜建设光伏电站。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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